
日期 節次/時間

1

08：10 - 09：10
英語

2

09：20 - 10：20
數學

3

10：30 - 11：30
社會

4

12：30 - 13：30
國文

5

13：40 - 14：40
自然

備註：

1. 請於7：50至教務處報到

3.【注意】同學參加補考時，請務必提供證明文件(未出示證明文件者不得補考)。

4.【注意】不可入班；未完成補考而入班者，不得再行補考，缺考科目成績以零分計算。

2. 考試時請將書包及書本等物品放置教室前後方，並將手機關機；

    手機及相關3C電子產品請置於包包內。

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114學年度第1學期國九第3次定期評量補考日程表

銷假到校當日

部分科目缺考者

依考程科目順序發卷

每科以1小時為限

考完為止用  餐

國九




